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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按於記錄日期

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

之基準進行供股–開始按除權基準買賣股份

茲提述昊天國際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昊天國際建投」）與昊天發展

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之聯合公告（「該聯合公告」），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建議供股、包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除另有界定者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該聯合公告所載之供股預期時間表，按連權基準買賣股份之最後一日為二零

一八年七月五日（星期四）。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五日（星期四）在聯交所所報之

收市價為每股0.163港元。股份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星期五）開始以除權基準

買賣。

待章程文件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後，預期 (i)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二）向合資格股東寄發章程文件；及 (ii)將於同日向不合資格股東（如有）寄

發供股章程（不附帶暫定配額通知書或額外申請表格），僅供彼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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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須待（其中包括）該聯合公告「供股之條件」一段所載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因此，供股不一定會進行。股東及有意投資於本公司之人士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

慎行事。於本公告日期起至供股成為無條件之日（預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星

期四）下午四時正）止買賣股份之任何股東或其他人士，以及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

九日（星期四）起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買賣

未繳股款供股股份之任何股東或其他人士，將承擔供股不一定成為無條件或不一

定進行之風險。股東及其他有意買賣本公司證券之人士及有意投資者如有任何疑

問，務請諮詢自身之專業顧問。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昊天國際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霍志德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昊天國際建投執行董事為霍志德先生、鄧耀智先生及歐志亮博

士，太平紳士（澳洲）；及昊天國際建投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智華先生、麥耀棠先生

及李智強先生。

昊天國際建投各董事共同及個別地就本公告所載之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

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盡悉，本公告中表達之意見乃經周詳審

慎考慮後始行達致，且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具誤

導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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